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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
为推动落实《“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黑龙江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噪声污染防治相关工作，进一步推进城市声环境质量改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等技术规范相关要求，结合虎林市中心城区建设现状和《虎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对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进行调整，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

通过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控制噪声污染，提高城市声环境质量，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

（二）实事求是

根据虎林市中心城区目前声环境现状，以《虎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用地现状确定。区划覆盖整个虎林市中心城区范围。

（三）科学划分

区划应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严格控制4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做到区划科学合理。

（四）留有余地

单块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0.5km2。

（五）适时调整

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二、区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

（二）相关标准及政策性文件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

《声学 机动车定置噪声测量方法》（GB/T 14365-93）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T 12525-90）及其修改方案

《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号）

《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黑龙江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虎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三、区划范围

本次划分调整区划范围以《虎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心城区范围为基础，包含拐点外扩部分，整合后声功能区划面积合计为19.07平方公里。

四、声环境功能区类别与划分

（一）声环境功能区的定义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二）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

1.虎林市各区域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区划范围内未有符合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的建设用地，因此本次虎林市中心城区不划定0类声环境功能区。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1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的混合用地区域。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2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划定的0、1、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3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的混合用地区域。

5.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交通干线数量、名称等信息的确定

虎林市中心城区内密东铁路两侧区域划定为4b类声环境功能区。虎林市中心城区主干路、次干路、城市快速路两侧区域划分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2）交通干线边界线的确定。

各类交通干线边界线定义有所差异，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中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定义，确定本次划分所涉及的交通干线边界线：城市交通干线中各级市政道路与人行道的交界线；无人行道的高架道路地面投影边界；各级公路的用地边界线。

（3）确定4a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距离

道路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具体规定如下：

①相邻区域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55m；

②相邻区域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40m；

③相邻区域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25m。

当上述交通干线边界线外划定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域范围内的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含三层）时，第一排建筑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4）4b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铁路（不含铁路专用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4b类声环境功能区，具体规定如下：

①相邻区域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55m；

②相邻区域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40m；

③相邻区域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25m。

6.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其他规定

（1）处于不同功能区边界周边的开发、生产、经营等活动，要确保高标准功能区一侧的敏感点达标。

（2）3类声环境功能区内如存在村庄、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声环境敏感点，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

（3）3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工业用地性质发生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用地功能执行相应的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4）规划新建交通干线建成运营前按照当前声环境功能区执行，不设4类声环境功能区，建成运营时实时调整为4类区。

（5）虎林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建成运营的交通枢纽执行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铁路场站执行4b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

（6）处于4a类声环境功能区域范围内的临街第二排及以后的建筑，若其高于前排建筑或虽低于前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受到道路交通噪声的直达声影响，则高出的楼层或探出部分的建筑面向道路一侧范围执行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

（7）“临街建筑楼层数”以高出交通干线路面的层数计，如多条交通干线并行，以高度最高的线路为准。

（8）乡村声环境功能的确定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的相关规定：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虎林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要求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a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b村庄原则上执行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c集镇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d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e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参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第8.3条规定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9）4a类和4b类声环境功能区重叠区域执行4b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

（10）各声环境功能区内的建设工地噪声执行相应《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11）地下商业设施边界噪声排放应达到地面相应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限值。

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标准限制如下：
                          表1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0类声环境功能区
	50
	40

	1类声环境功能区
	55
	45

	2类声环境功能区
	60
	50

	3类声环境功能区
	65
	55

	4类声环境功能区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注：

①“昼间”是指6:00至22:00之间的时段，该时段执行昼间标准；“夜间”是指22:00至次日6:00之间的时段，该时段执行夜间标准；

②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突发噪声，其最大声级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15dB(A) ；

③4b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适用于2011年1月1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铁路（含新开廊道的增建铁路）建设项目两侧区域；穿过城区的既有铁路及其改、扩建项目（2010年12月31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铁路建设项目），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车时的环境背景噪声限值，按昼间70dB（A）、夜间55dB（A）执行。


六、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虎林市中心城区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19.07平方公里，其中划定1类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单元2个，总面积2.66平方公里，占比13.95%；2类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单元4个，总面积4.75平方公里，占比24.91%；3类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单元4个，总面积8.14平方公里，占比42.68%，4a类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3.17平方公里，占比16.62%；4b类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0.35平方公里，占比1.84%。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详见[附表1]。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详见[附表2]。

七、区划说明

（一）本区划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原有关声环境功能区划或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与本区划不一致的，以本区划为准。

（二）本区划文本及图件不作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有关区域定界依据。

（三）本区划未尽事宜，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条款执行。

（四）本区划由鸡西市虎林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八、附表及附图
附表1. 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附表2. 虎林市中心城区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附表3. 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折点坐标明细表
附图1. 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附表1  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区划

类别
	片区编号
	区域范围
	面积

（km2）
	合计（km2）

	1类区
	1-1
	晨光路—建设街—学子路—福源街—致富路—药厂街—发展路—爱民街—西岗路—北兴街—J41—J42—J43—外环路—晨光路合围区域
	1.58
	2.66

	
	1-2
	晨光路—外环路—J40—J38—J39—北兴街—J59—J37—平安路—北兴街—育才路—爱民街—晨光路合围区域
	1.08
	

	2类区
	2-1
	爱民街—学子路—建设街一晨光路—解放街—西岗路—建设街—致富路—爱民街合围区域
	0.93
	4.75

	
	2-2
	晨光路—爱民街—中心路—J92—J93—密东铁路—平安路—J66—J83—J82—J81—J80—J79—J67—平安路—J68—J70—汇源路—解放街—晨光路合围区域
	1.04
	

	
	2-3
	爱民街—育才路—北兴街—平安路—X101—J14—J1—J2—J3—J4—J5—J6—J7—J8—J9—J10—J11—J12—J13—J30—J29—J28—J60—北兴街—三小东路—解放街—跃进路—站前广场北侧边界—中心路—爱民街合围区域
	1.48
	

	
	2-4
	解放街—J65—J48—J49—J50—J51—J52—J53—J54—J46—J47—J57—外环路—J58—J55—J56—J64—外环路—G331—J63—J44—J45—前进街—安业路—解放街合围区域
	1.04
	

	
	零星地块组
	中心城区规划边界范围内零星商业服务用地、供燃气用地、留白用地等地块。
	0.26
	

	3类区
	3-1
	密东铁路—汇源路—J70—J68—J67—J79—安康路—G331—J94—J69—工业街—密东铁路合围区域
	2.75
	8.14

	
	3-2
	解放街—安业路—J77—J78—J71—J72—J73—J74—J75—J76—G331—安康路—J79—J80—J81—J82—J83—J66—平安路—密东铁路—J91—跃进街—解放街合围区域
	3.74
	

	
	3-3
	三小东路—北兴街—J60—J28—J29—J30—J31—J32—J33—J34—J35—J36—密东铁路—J15—J16—J17—J18—J19—J20—J21—J22—J23—J24—J25—J26—J27—J54—J53—J52—J51—J50—J49—J48—J65—解放街—三小东路合围区域
	0.86
	

	
	3-4
	药厂街—致富路—福源街—学子路—爱民街—发展路—药厂街合围区域
	0.49
	

	
	零星地块组
	中心城区规划边界范围内南侧零星工业用地、排水用地等地块
	0.30
	

	4类区
	4a
	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交通枢纽
	3.17
	3.17

	
	4b
	铁路干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
	0.35
	0.35

	合计
	19.07


附表2  虎林市中心城区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区域
	区划类别
	序号
	道路名称
	车道数
	道路类型

	中心城区
	4a类
	1
	解放街
	4
	主干路

	
	
	2
	晨光路
	6
	

	
	
	3
	建设街
	4
	

	
	
	4
	平安路
	4
	

	
	
	5
	东山路
	2
	

	
	
	6
	北兴街
	2
	

	
	
	7
	爱民街
	4
	

	
	
	8
	勤奋路
	2
	

	
	
	9
	工业街
	2
	

	
	
	10
	中心路
	2
	

	
	
	11
	致富路
	2
	

	
	
	12
	汇源路
	2
	

	
	
	13
	G331
	4
	

	
	
	14
	X101
	2
	

	
	
	15
	邮政路
	2
	次干路

	
	
	16
	希望街
	4
	

	
	
	17
	市场路
	2
	

	
	
	18
	育才路
	2
	

	
	
	19
	三小东路
	2
	

	
	
	20
	保健街
	2
	

	
	
	21
	学子路
	2
	

	
	
	22
	光荣路
	2
	

	
	
	23
	水田路
	4
	

	
	
	24
	发展路
	2
	

	
	
	25
	西岗路
	2
	

	
	
	26
	政府路
	2
	

	
	
	27
	药厂街
	2
	

	
	
	28
	铁南街
	2
	

	
	
	29
	北兴街
	2
	

	
	
	30
	安业路
	2
	

	
	
	31
	光荣路
	2
	

	
	
	32
	振兴路
	2
	

	
	
	1
	外环路
	2
	城市快速路

	
	4b类
	1
	密东铁路
	/
	铁路干线


附表3  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折点坐标明细表

	编码
	经度
	纬度
	编码
	经度
	纬度
	编码
	经度
	纬度

	J1
	132.9669 
	45.7793 
	J39
	132.9553 
	45.7779 
	J78
	132.9977 
	45.7526 

	J2
	132.9684 
	45.7795 
	J40
	132.9503 
	45.7829 
	J79
	132.9652 
	45.7593 

	J3
	132.9689 
	45.7800 
	J41
	132.9470 
	45.7790 
	J80
	132.9651 
	45.7595 

	J4
	132.9710 
	45.7800 
	J42
	132.9499 
	45.7795 
	J81
	132.9646 
	45.7604 

	J5
	132.9711 
	45.7793 
	J43
	132.9483 
	45.7824 
	J82
	132.9638 
	45.7604 

	J6
	132.9703 
	45.7773 
	J44
	133.0131 
	45.7610 
	J83
	132.9618 
	45.7608 

	J7
	132.9726 
	45.7774 
	J45
	133.0071 
	45.7621 
	J84
	132.9776 
	45.7542 

	J8
	132.9726 
	45.7759 
	J46
	133.0000 
	45.7662 
	J85
	132.9769 
	45.7484 

	J9
	132.9767 
	45.7759 
	J47
	133.0074 
	45.7666 
	J86
	132.9913 
	45.7484 

	J10
	132.9791 
	45.7743 
	J48
	132.9905 
	45.7640 
	J87
	132.9903 
	45.7546 

	J11
	132.9802 
	45.7747 
	J49
	132.9918 
	45.7642 
	J88
	132.9709 
	45.7610 

	J12
	132.9804 
	45.7771 
	J50
	132.9918 
	45.7647 
	J89
	132.9709 
	45.7613 

	J13
	132.9829 
	45.7775 
	J51
	132.9919 
	45.7651 
	J90
	132.9724 
	45.7612 

	J14
	132.9655 
	45.7806 
	J52
	132.9925 
	45.7650 
	J91
	132.9761 
	45.7627 

	J15
	132.9878 
	45.7764 
	J53
	132.9930 
	45.7670 
	J92
	132.9707 
	45.7640 

	J16
	132.9884 
	45.7765 
	J54
	132.9949 
	45.7667 
	J93
	132.9707 
	45.7630 

	J17
	132.9883 
	45.7769 
	J55
	133.0173 
	45.7658 
	J94
	132.9363 
	45.7497 

	J18
	132.9900 
	45.7772 
	J56
	133.0214 
	45.7664 
	
	
	

	J19
	132.9903 
	45.7776 
	J57
	133.0076 
	45.7656 
	
	
	

	J20
	132.9919 
	45.7777 
	J58
	133.0162 
	45.7668 
	
	
	

	J21
	132.9947 
	45.7777 
	J59
	132.9590 
	45.7750 
	
	
	

	J22
	132.9946 
	45.7768 
	J60
	132.9826 
	45.7738 
	
	
	

	J23
	132.9932 
	45.7765 
	J62
	132.9685 
	45.7610 
	
	
	

	J24
	132.9922 
	45.7718 
	J63
	133.0207 
	45.7618 
	
	
	

	J25
	132.9943 
	45.7716 
	J64
	133.0217 
	45.7652 
	
	
	

	J26
	132.9941 
	45.7707 
	J65
	132.9904 
	45.7635 
	
	
	

	J27
	132.9957 
	45.7705 
	J66
	132.9603 
	45.7608 
	
	
	

	J28
	132.9821 
	45.7742 
	J67
	132.9602 
	45.7593 
	
	
	

	J29
	132.9843 
	45.7757 
	J68
	132.9597 
	45.7573 
	
	
	

	J30
	132.9841 
	45.7764 
	J69
	132.9349 
	45.7541 
	
	
	

	J31
	132.9851 
	45.7766 
	J70
	132.9519 
	45.7574 
	
	
	

	J32
	132.9846 
	45.7780 
	J71
	132.9984 
	45.7518 
	
	
	

	J33
	132.9844 
	45.7790 
	J72
	133.0015 
	45.7526 
	
	
	

	J34
	132.9836 
	45.7789 
	J73
	133.0021 
	45.7510 
	
	
	

	J35
	132.9825 
	45.7806 
	J74
	133.0005 
	45.7505 
	
	
	

	J36
	132.9847 
	45.7814 
	J75
	133.0017 
	45.7494 
	
	
	

	J37
	132.9602 
	45.7775 
	J76
	133.0012 
	45.7484 
	
	
	

	J38
	132.9528 
	45.7779 
	J77
	132.9961 
	45.7529 
	
	
	


附图1  虎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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